
附件1 

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

         交执监通〔    〕   号

（被监督对象名称）： 

经本机关调查，你单位存在以下行为：

（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的事实和理由）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办法》第十八条之规定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通知书后30日内整改落实，并将整改落实情况报送本机关。如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复查申请。

执法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
年  月  日      

附件2 

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

          交执监决〔    〕   号

（被监督对象名称）：
本机关于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对你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开展调查。经调查，你单位存在以下行为：

（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的事实和理由）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办法》第十八条之规定，（监督机构）于    年   月  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》（文号），要求你单位   日内予以改正。由于你单位拒不整改或不按期整改，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办法》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之规定，现作出以下处理决定：

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立即执行，30日内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本机关。你单位对《行政执法监督处理决定书》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复查申请。复查期间，不停止执行本决定。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执法监督机关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附件3 

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

（被监督对象名称）：

在               过程中，发现你单位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如下问题或者风险：

      （列明具体问题或者风险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现提出如下建议（要求）：

      （列明具体建议要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执法监督机关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



